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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不予行政
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实施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为落实国家和本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要求部署，规范本系统

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的实施，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启动了

《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

实施规定》（下称“《实施规定》”）的编订工作。现将相关情

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19 年，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司法局联合发布了《城市管

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》，2023 年，市城管执法局又发

布了《<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

政处罚清单》。两份清单在发布后取得了积极成效。2023 年以

来，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案件共 10735 起，免罚金额

863.1 万元。

为进一步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

和《上海市聚焦提升企业感受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

方案》，持续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市城管执法局起草了《实施规

定》，重点解决基层对于不予、减轻处罚不敢实施、随意实施的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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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规定》共包括 5 章节 26 条。

第一章为总则，具体为第一至第五条，主要包括目的依据、

适用范围、实施原则、定义等内容。其中，第五条，明确市城管

执法局负责制定更新不予、减轻处罚清单，指导监督系统单位具

体实施不予、减轻行政处罚；明确在没有裁量文件的情况下，执

法人员可以对符合法定情形的违法行为，直接实施不予、减轻处

罚。

第二章为适用情形，具体为第六至第十条，主要包括适用不

予、减轻处罚的各类情形等。其中，第八条，明确新旧法律衔接

期间，行政处罚的适用规则；第九、十条，明确不得实施、或者

应当审慎实施不予、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。

第三章为裁量因素认定，具体为第十一至第十六条，主要包

括违法行为轻微、无主观过错、及时改正等裁量因素的认定标准。

重要条款为第十五条，明确初次违法认定的“重置”周期为五年。

第四章为实施程序，具体为第十七至第二十二条，主要包括

实施不予、减轻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要求。其中，第十八条，明

确立案前已查清符合不予处罚情形的，应当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；

第二十一条，明确减轻处罚后，罚款的数额一般不低于下限值或

者最低倍数的 30%。

第五章为附则，具体为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条，主要包括调

整适用、解释权、实施日期等内容。其中，第二十四条，明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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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城管执法部门负责对本系统实施不予、减轻行政处罚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。


